呼籲讓胡佳保外就醫

聯署聲明
一直關注國內弱勢社群權益的北京維權人士胡佳，近日被驗出肝臟有直徑約三厘米的不明物體，疑患上肝癌。我們一群香港的團體和市民聽到這消息，深感憂慮。

胡佳僅僅因為在境外互聯網站發表文章及接受境外傳媒採訪，實踐中國憲法所賦予的基本權利，在2008年被中國政府以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」，判刑三年半。我們認為這完全是以言入罪，莫須有的指控，粗暴踐踏了公民的基本權益。

胡佳的身體一直欠佳，莫須有的監禁更使他的身體被拖垮，健康狀況持續惡化。不管胡佳最後是否被證實患上肝癌，他的健康安全本已令人擔憂。所以，我們呼籲中國政府不要再繼續這種粗暴踐踏人權、令人痛心的惡行，而是能表現出文明國家的風範，立即讓胡佳保外就醫，讓他得到及時及全面的檢驗、療養和家人的照顧，避免他的病情進一步惡化，而成了不能挽回的悲劇。

我們並認同和支持胡佳妻子曾金燕所提出的訴求：

1. 無論何種形式，胡佳必須早日回家治療、療養，以免病情持續加速惡化；
2.胡佳在押期間，爲胡佳調整監舍、提供合理的營養膳食、適合病人療養的作息安排，不再要求胡佳從事任何體力勞動。
3.監獄方向家屬及胡佳提供完整的醫學檢查報告書面文件。
最後，我們再次呼籲中國政府立即讓胡佳保外就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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